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蘆
罐
中
、日、軍衝突事 

。。九日雙方代表商鮮决 

辨法。1日軍退永定河左 

岸；我軍則退駐永定河 

右岸。。宛平城交石友三 

之冀北保安隊接防 
一日 

軍臨退時二還發大砲卜 

餘响。、駐宛城卄九軍 
一 

營撤出城外、。石友三保 

安隊七百餘I
即乘載重 

汽車由黄寺開到接防， 

善後問題。。將另談判云 

。當八日晨我軍與賊在蘆 

■
戰。至午間仍對峙 

。。賊不斷發大砲百餘响 

向宛平城轟射)
彈墜城 

鄰各村甚多。一蘆溝橋被 

炸斷。。我軍傷亡百餘。 

獸卒死傷亦不少。。當時 

因獸方要求我軍撤離該 

橋。。被我軍嚴詞拒絕： 

並誓死守土秦德純、馮 

治安、張自忠、等徹夜會 

議對策。。與獸方商定和 

鮮辨法(始實行雙方撤 

離宛城云。。

6
天津、北京、晚間( 
一佈戒 

嚴
。城門SS:

內堆沙 

包:
防漢奸起事。。平漢 

、北寧、兩路車均被阻、。 

0

寧府外交部對蘆溝橋事 

。:八日晚派員向獸方抗 

議C
一王寵惠九日由廬山 

返南京、。主持外交事。、 

獸使川越「亦奉外相廣 

.田命；趕囘南京。一與我 

外交部交涉。。

6
冀察政委會長宋哲元。 

浪代表往盧山謁蔣。C請

•
美
又
奮
「大批」金與華

4
確
敝
斤
干
木
詳

攀̂

頓
丸
日
抬r
H
R
午
转
中
靖
財
政
部
長
， 

孔
祥
熙
與
美
政
府
財
政
部
摩
間
圖
，，聯
合
宣
言 

"
謂
中
，美
兩
國
財
政
部
骨*
同
已
訂
就
合
約, 
內 

容
規m
美
須
售
人
批
黄
金
與
華

C

而
中
國
亦
尤 

售
大
批

，：2

銀
與
美
。、美
售
人
批
黃
金
與
華
之
理

一 示應付辨法:

4
新會1
台山、昨般風爲災 

。農產損失甚鉅； 

4
新昌、長沙、荻海。。三埠 

鄕人昨賽龍舟。。余、甄、

中
央
能
行
之
準
備
金-
一
及
穩

*^5

姓人起爭執

定
中
美
間
酒
兌
關
係
起
見
：

曾
夫
看
九
月
美
曾
與
華
訂
約
〉
美
允
購
入
中
國 

白
銀
若
产
今
次
摩
間
圖
氏
乂
與
孔
祥
熙
訂
約 

"
“美
允
再
向
中
國
鵬
買
白
銀
。

乂
美
國
財
部
琨
雖
貯
有
萬 
一
千
三
白
兆
元
之 
h« 

金 
但
是
日
孔
祥
熙
氏
與
摩
間
圖
氏
均
不
允
對 

報
界
訪
昌
宣
怖
中
國
實
媾
入
美
國
黃
金
若F
, 

與
美
購
中
國
白
銀
之
確
數•
厶

，

•
西
革
軍集飛機百架於馬德烈

謀
阻
遏
官
軍
之
反
攻

.曲
班
牙r
日
電
。•
昨
夕
革
軍
飛
机
目
架
集
合
於 

鳩
德
烈
前
線
。
以
便
炸
擊
官
軍
：
因
官
軍
九
萬 

人
由
馬
德
烈
城
突
出
圖
大
舉
反
攻
革
軍
也
。。 

上
述
飛
機
白
架
乃
由
西
班
牙
北
部
巴
上
古
省
調 

來
者
二
着
革
軍
已
圍
攻
馬
德
烈
城

—月:
最
近 

官
軍
圖
解
此
圍
故
向
革
軍
反
攻
也
。一 

据
革
軍
方
面
訊
，
革
軍
雖
由
巴
七
占
省
調
飛
機
一 

百
架
前
來
馬
德
烈
。。但
尙
有
飛
機
百
架
駐
巴
士 

古
省1
以
便
圍
攻
汕
丹
達
城
用
；
惟
革
軍
絶
未 

由
巴
士
古
省
調
县
前
來
馬
德
烈
云

•
芬闌彈藥庫爆發

A
男
女1
三
人
負
傷

芬
蘭
都
首
希
盛
霍
九
日
電
：
星
一
日
此
間
附
近
之 

政
府
彈
藥
庫
豈
所 
倏
爾
爆
製
。致
此
間
全
城
農 

動
。男
女
十
二
一
名
因
是
負
傷
。。中
有
三
名
傷
勢 

韻
重
、，但
無 
一 人
遭
爆
變
云

■
倭航空校長喪命

▲
因
飛
悔
失
事

東
京
九
日
電
。日
本
霞
浦
航
空
學
校
之
校
長 
陸 

軍
少
將
。，那
加
沙
嘩
氏
？
乃
日
本
航
空
界
之
先 

進
者
二
是H
伊
所
駕
之
單
葉
機:
遇
霧
致
與
地 

相
撞
：
伊
因
是
殖
命
云

■
前任英工黨首領抵羅馬 

A
與
豚
素 B
尼
談
商
維
持
和
平 

羅
馬
上
日
電
。。前
任
國
會
工
黨
議
員
之
領
袖
。。. 

蘭
十
敦
利
昨
抵
羅
馬
、
旋
晋
謁 8
 
大
利
權
相
。。 

摩
素
睫
尼 
欲
運
動
哆
素
睫
尼
氏
减
縮
軍
備
一
以 

便
維
持
枇
界
和
平
云

0
加
僑
阈
選
監
督
之
通
吿

「
爲
通
吿
事
。案
奉
海
外
國
大
僑
民
代
表
選
舉 

事
務
所
總
監
督
陳
樹
人
七
月
三
日
電
開
。周
監 

督
鑒C

候
選
人
經
奉
國
府
圈
定
李
豪
伯
李
給
珉 

黃
寄
牛
黃
淵
偉
四
人
。。盼
卽
依
法
於
七
月
二
上 

二
一
日
前
複
選
二
人
電
吿
勿
誤
；
等
因
；
奉
此
.. 

合
行
佈
吿
。
仰
各
僑
民
一
體
週
知
，。此
佈
。。 

加
拿
大
僑
民
代
表
選
舉
監
督
周
熙
歧 

中
華
氏
國
廿
六
年
七
月
五
日

6
新會葵扇。、大最暢節於 

湖北、湖南、葵農獲厚利

重

 

要

一

一工 
J
T
W

B.V;蜜

濡

3

器
平
說 

離
永
定
河
四
岸

■
華軍

北
平
九
口
坎
拿
大
計)
电
。是H
據
此
間
官
塲

宛
平
地
帶
：
宛 

不
致
擴
人
。。僅

代
言
人
官
佈
； 

平
城
中
使
知
車

數

爲
該
處
局
部
小
件
耳
，
萧
華
兵
已
撤
離
宛
平
縣 

城 
而
以
憲
关
代
守
餞
城"
。現
目
宛
平
雖
時
聞 

槍
聲
"
但
「部
份
之
倭
軍
亦
撤
離
宛
平
矣
。 

今
晨
拂
曉
時
，。中
倭
軍
復A
北
平
西
郊
小
衝
突 

。
因
雙
方
訂
立
撤
兵
協
定
未
能
成
立
也
； 

據
華
人
方
面
消
息
：
日
軍
曾
包
圍
宛
平
城
，一華 

當
道
旋
調
憲
戻
一一
百
名
入
駐
宛
屮:
以
備
第
二 

t
九
军
撤
離
宛
半
後
、、以
維
持
破
城
治
安
。 
鉅 

此
一
一
百
憲
兵
入
宛
个
時
、：
日
軍
乂
攻
擊
之
。
致 

憲
乓
一
名
喪
命
、
四
名
負
傷
。一
倭
軍
以
輕
砲
攻 

華
軍
：
華
兵
以
迫
擊
砲
還
擊
之

是h
盛
傳
宋
哲
兀
所
之
部
第
二

向
西
退

却
。渡
永
定
河
時C0H
軍
開
槍
射
擊
之C
而
日 

軍
則
謂
彼
等
不
得
已
而
開
檎'
。!
欲
掩
護
日
軍 

退
返
豐
台
云 
豐
台
爲
軍
事
一
要
隘
。。日
軍
以
之

爲
作
戰
根
摩
地 

英
里)

乂
據
日
方
消
息 

岸 
遵
照
休
戰 

泉
岸 e
及  

4

 
平

置4
距
北
平
西
方
；
二

日
軍
已
完
全
撤
離
永
定
河
西 

約
規
定
厂
倭
軍
刻
集
中
永
定
河 

漢
鉄
路
北
方
堤 ®
 佈
防
云

•
蔣介石擬調兵北上

不
允
說

北
平
十
日
電
。。7
日
由
此
問
市
長
秦
德
純
之
摒 

公
室
傳
出
消
息
一
謂
南
京
政
府
軍
事
委
員
會
長 

蔣
介
石
曾
通
知
秦
德
純
。謂
伊
將
調
乓
北
上 

。
入
駐
北
平
地
帶
：
小
秦
德
純
拒
納
此
議 
恐

南
京
軍
一 

張
云
.

後:
則
北
平
情
形
更
肆
緊

•
美國航空員數吿增

A
領
有
飛
機
管
駕
唯
照
者
萬
人
千
餘
人 

革
盛
頓
八
日
電
。
是
日
据
商
業
航
空
局
報
吿
， 

本
年
七
月
竇
日
美
國
境
內
領
有
飛
機
管
駕
員
准 

照
之
男
女
。   

If:(
計
萬
六
千
一
五
百
七
拾
八
名
一
去 

4
同
日
僅
萬 h 
千
二
百
零
四
名
云 

■
匈共產黨徒十五名就逮 

匈
牙
利
首
都
堡
達
八
孰
脫
九
日
電 
是
日
匈
牙
利 

警
察
至
匈
阈
及
羅
馬
尼
亞
邊
境
附
近
之
匈
國
卑 

企
士
縣
冬
鄕K
肆
搜
査 
捕
建
男
女
赤
化
党
徒 

晶
五̂
 一 
警
差•
壊
風
笛
演^^^^2!

請全加各埠

複選

李

給

珉

爲

出

席

國

民

大

會

華

僑

代

表

 

公
啟
界
：
此
次 我
國
政
府
召
開
國
民
大
會
・•
制
定
魔
法
・
・
解
决
國
是
・
・
國
運
中
興
：
民
族
復
攤
：
惟
斯
是
頼 
・
而
我
全
加
華
僑 

:
若
欲
付
託
及
期
望•
於
當
選
代
发
，・
能
爲
我
僑
解
亂
痛
苦
・
・
爲
國
家
增
進
富
强
・
・
想
必
要
先
注
重
代
表
人
選
問
国•
・
夫
斯
代
表

有
經
驗•
所
辯
才
・
。方
能
將
我
華

加
華
僑
：
出
席
國
民
大
會
：
向
政
府
與
國
人
有
所
一

‘捫

人
必
一

僑
所
處
之
境
加
・
・
與
既
國
之
熟
to，■
慷
慨
陳
詞
・"
令
政
府
與
國
人
有
所
感
動
。・
庶
望
接
納
施
行
・
・
使
國
家
與
僑
民
：
均
能
獲
益 

・
・
方
小
愧
爲
代
我
・•
萬
望
我
華
僑
對
于
此
次
公
選
時
・
・
必
要
選
賢
擇
能
：
幸
勿
例
忽
爲
礴
： 

査
此
次
初
選
宫
選
候
選
人
李
給
珉
君•
・
乃
廣
東
台
山
人
，・
現
年
三T
九
歲
：
來
加
拿
大
二
十
五
年
：
學
貫
中
西
：
熟
僑
情••
嫻 

,次
津■
・
諳
國
語
。•
尤
其
有
靈
敏
之
思
想
・
・
雄
辯
之
口
才
・
・
加
以
素
具
服
務
社
會2
精
神
・
，歷
任
中
國
國
民
党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 

:
執 
tr
委
員
兼
交
際
：
歷
任
雲
高
華
中
華
會
統
・
・
執
行
委
員
兼
交
際
・
，歷
任
及
現
任
雲
高
華
中
華
商
會
・
・
執
打
委
員
兼
交
際
： 

國
民
政
府
銓
叙
部
甄
別
合
格
・
・
簡
任
官
登
記
在
案
・
・
其
慎
慨
服
務
社
會
之
精
神
與
能
幹
・
，早
已
彰
彰
在
人
耳
目
・
・
我
僑
胞
處
於 

外
人
刻
酷
殘
暴
壓
迫
之
下
・
・
得
李
君
之
扶
危
解
厄
者
・
・
何
止
千
百
人
・
・
同
人
等
以
李
君
熟
僑
情•
嵋
法
律•
於
加
屬
各
種
對
華
苛 

例
之
由
來
，•
尤
爲
明
晰
，・
且
其
對
於
我
僑
界
興
利
除
害
之
主
張
・
・
特
具
卓
見
：
有
獨
到
之
處
・•
茲
越
將
李
君
平
素
之
主
張■
・及 

其
近
影•
・
我
列
如
左
・
・
藉
資
介
紹
：

李君對於僑務之主張

e
以
華
僑
代
表
名
義
・•
報
吿
國
民
政
府
・•
關
於
加
屬
各
種
苛
例
之
由
來
：
幷
貢
献
某
苛
例
e1
・
應
以
外
交
手
腕
打
消
：
倘
某
苛
例 

至
外
交
絶
望
時
・
・
轉
用
國
際
貿
易
方
法
利
髓
打
消
：
其
最
關
繫
全
加
華
僑
之
移
民
苛
例■■
當
賣
重
政
府•
・
切
實
進
行■■
以
期 

達
到
改
善
爲
止
：

，

㊁
條
陳
國
民
政
府
・
・
注
重
在
外
華
僑
・
。除
用
外
交
方
法
保
護
外
・
・
應
仿
照
國
內
農
村(
信
用
借
款
法
〕信
借
欵
項
與
募
僑
：
就
缠 

經
營
各
種
事
業
：
使
華
僑
能
向
海
外
转
展
：
多
獲
外
人
僭
利
・
・
斯
則
華
僑
生
活
可
以
解
决
：
而
政
府
借
欺
：
亦
能
收®
些
少 

利
息
，・
此
即
是
華
僑
與
政
府
合
作
互
助
，・
且
華
僑
又
將
其
所
獲
之
利
益
：»
歸
祖
國 
・
可
藉
以
塡
補
毎
年
輸
出
之
漏
卮
： 

同
人
等
「按
」此
種
一 
舉
而
數
善
備
之
辦
法
：
若 
一
經
條
陳
・
・
必
動
政
府
傾
驄
而
獲
採
納
・•
敢
爲
預
决
：
但
係
其
對
政
府
條
陳 

時•
・
全
視
其
人
之
智
辯
理
解
爲
依
據
・
・
所
謂
一 
言
可
以
興
邦
・•
一 言
可
以
喪
邦
・•
不
可
不
愼
：
是
以
人
選
問
題
：
最
爲
重
要 

■
・
如
李
君
之
善
於
辭
令
・•
久
已
耳
熟
能
詳
：
毋
庸
贅
述
・
・
故
敢
請
我
華
僑
選
舉
李
給
珉
君
當
此
代
表
也
： 

®
向
政
府
力
爭
平
等
待
遇
：
凡
準
僑
學
生
：
與
國
內
學
生
：
應 
一 視
同
仁•■
如
國
內
每
年
選
派
學
生
出
國
留
學
：
歷
由
政
府
津 

貼
：
造
就
人
才
：
歸
國
効
用
・
・
至
爲
善
舉
・
・
然
則
華
僑
子
弟
・•
其
父
兄
以
汗
血
金
錢••
栽
培
其
在
富
地
大
學
肆
業
或
畢
業
： 

經
飽
受
西
方
教
育
・
・
正
合
政
府
選
派
學
生
出
國
吸
受
西
國
文
化
之
本
旨
：
惟
是
僑
生
子
弟■
・
居
處
外
邦•
・
間
有
缺
乏
中
文
： 

國
情
未
熟
・
・
須
經
訓
練
・
・
方
適
用
於
國
內
：
是
以
學
成
之
僑
生
子
弟
・•
多
耍
返
國
補
習
：
但
返
國
川

St
及
補
習
費•■
其
爲
父 

兄
者
・
・
往
往
以
敎
養
子
弟
學
成
時
・
・
已
財
窮
力
竭
・
・
無
力
再
籌
返
國
等
費
・•
每
興
愛
莫
能
助
之
歎
・•
倘
政
府
能
以
待
遇
選
派 

留
學
生
之
方
法
：
照
樣
津
貼
筆
僑
大
學
生
返
國
・
・
補
習
國
文
・
・
將
來
僑
生
學
貫
中
西•
・
爲
國
知
力
：
斯
則
國
家
與
舉
僑
・
・
均 

受

其

益

也
•

一 
以
上
係
李
君
對
僑
務
主
張
・
・
螯
犖
之
卓
見■
・
及
其
獨
到
之
處
： 

」
至
其
餘
尙
有
許
多
計
割
・
。因
限
於
篇
幅
，・
恕
未
詳
述
・
・
同
人
等 

以
李
君
對
於
僑
界
切
身
之
利
益
。■
審
度
週
詳
：
深
信
李
君
對
於 

一
是
次
代
表
之
任
務•
・
堪
當
無
愧■•
幷
且
勝
任
愉
快■
・
故
敢
請
我 

一 
全
加
華
僑
・•
於
公
選
複
選
時 
・
留
箴
選
舉
李
給
珉
爲
代
表
・■
更 

-

希
望
認
識
李
給
珉
君
姓
名
，・
任
選
舉
票
中
：
塡
寫
淸
楚
・
・
免
爲 

一 

廢
票
・■
倘
將
來
李
君
獲
選
・
・
此
不
特
華
僑
受
益•
・
即
對
於
國
家 

亦
有
福
利
也
：
深
企
我
全
加
華
僑
諸
君
。・
請
格
外
留
意
爲
荷
・■

李給近 
珉 
影 

君

介
紹
人 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常
務
委
員i
f
i
 

^^iy

雲
高
摩
中
華
商
會 

81
行
委
員 

B§®
?S®

 

中
國
國
民
意
駐
加
總
支
部
監
察
委
員 

歷任
雲
高
嘩
牌
鶴
執
行
委
員
 

葉劍胆 

見
王
中
華
商
會
常
務
委
員 

現白里至帝印國
光
公
司
總
經
理 

柴值民 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常
務
委
員 

雲
高
噂
中
華
會
舘
執
行
委
員 

司導弓 

歷任雲高嘩
愛
蓮
公
所
名
譽
會
長 

周鶴樓

•
中
國
國
民
黨 R 加
總
支
部
脚
行
蚕
員.
 

卩 

現任雲高
華
中
華
商
曾 

執
行
委
員李日如 

全
坎
李
氏
總
公
所
常
務
委
員 

書
王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卜
黃
韋
 

席
仪
雲
高 S 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
兼
文
書
主
任 身屋4
 

歷
任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監
察
委員黃生一兀 

歷
任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執

IT 委
員椿燕波

^
^
^
^
雲
島
隼
龍
岡
公
所
執
行
委
員 

麼
白
雲
高
莘
大
漢
公
報
總
經
理 

現任
雲
高
華
馬
金
紫
總
堂
常
務
委
員 

塞
王
電
高
軽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据口
雲
高
華
合
生
號
總
經
理

張
— 

馬鏡河 
陳景山

冊壬 
雲
島
舉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原自婁高
嘩
金
利
源
總
經
理

中
華
商
會 
常
務
委
員 

現任域多利
龍
岡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 

+
 

玻
璃
屋
聯
合
會 
會 
長 

或
罗
河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期
多
不
興
利
號
總
經
理

林舉振

同
源
會
會
長

一
中
華
商
會
交
際

龍
岡
總
公
所
執
行
委
員 

中
華
商
會
監
察
委
員 

裕
綸
德
記
總
經
理

恩
歷任域多

劉光祖

周家超

關祝華

域
多
利

t

J

 
中
華
商
會
執
行
委
員 

… 

域 
多
利 
茂
利
公
司
總
經
理 

李華鉗 

岡
州
會
舘
主
席 

三
目
§

現
载
目
寸
華
僑
公
立
學
校
黄
事
會
董
事
長

U
I18M

li14常  

任短多利
中
華
商
會
文
書
主
任 

席写耳

%


